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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就提供稅務豁免予香港家族辦公室業
務進行諮詢

政府近日就提供稅務豁免予單一家族辦公室所管理的合資格家族投資控股工具發出了一份正式諮詢
檔。

若符合特定的相關條件, 家族投資控股工具從合資格交易以及附帶交易中獲取的利潤可獲豁免繳付香港
利得稅，當中附帶交易的收入不能高於合資格交易及附帶交易總收入的百分之五才可獲得免稅。此稅
務寬免亦同樣適用於家族投資控股工具所持有的特定目的實體。要享受稅收豁免的合資格家族投資控
股工具需要作出選擇, 而選擇一經作出就不能撤回。

此稅務豁免是參照現行的基金稅務寬免條例而制定的。現將政府建議的稅務豁免的重點總結如下。

1. 對家族投資控股工具的主要要求
• 須為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區成立的公司、合夥或信託，其中央管理及控制亦須在香港進行；
• 須由一個或多個屬於同一個家族（單一家族）的“關聯人士” (即家族成員)全資和實益持有。

“關聯人士”的定義很寬泛，可涵蓋多代家族成員；
• 允許家族投資控股工具設立特定目的實體以持有和管理特定資產；
• 其資產須由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香港進行管理；
• 屬同一個家族資產架構（涵蓋一個或多個家族投資控股工具）下所管理的資產平均總價值應至少

為2.4億港元； 和
• 只可作為持有和管理單一家族資產的投資工具，不得直接從事一般商業或工業活動或業務。

概述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早前建議對在港經營的家族辦公室業務提供稅務豁免, 並于近日
就此正式向業界進行諮詢。
此稅務豁免主要目的是為了向超高資產淨值人士及其家族成員持有的投資控股工具提供稅
務處理上的確定性, 從而吸引更多家族辦公室在香港設立及營運。
新的稅務豁免預計將會從2022/23課稅年度開始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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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單一家族辦公室的主要要求
• 須為在香港進行中央管理及控制的私人公司；
• 須由單一家族全資和實益持有； 和
• 不得向其他並非由單一家族所持有的家族投資控股工具提供投資管理服務。

3. 家族投資控股工具所進行的合資格交易
• 合資格交易的定義及涵蓋的特定資產範圍與現行的基金稅務寬免範圍類似，應足以涵蓋家族辦公

室常見的投資資產類型； 和
• 若有關投資涉及持有香港不動產或短期資產的私人公司，將採用目前適用於基金稅務寬免的相同

測試來確定此類投資是否符合免稅資格。

4. 實質性活動要求
• 與資產管理相關的核心收入創造活動(核心創收活動)須在香港進行； 和
• 每個家族投資控股工具應（自己或通過提供服務的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香港雇用至少兩名全職合

資格的雇員進行核心創收活動，並於每個年度在香港產生與開展核心創收活動有關而不少於200
萬港元的營運開

5. 反避稅條款
• 由同一個單一家族辦公室負責管理的家族投資控股工具數量不得超過 50 個； 和
• 經修改的防止迂回避稅條款 (anti-round tripping)是參照現行的基金稅務寬免條例中的相關條款

而定立。修改後的防止迂回避稅條款不適用於（1）香港居民個人和（2）香港居民實體，但須遵
守某些防止濫用措施，包括不應通過任何安排將應稅收入從單一家族轉移到家族投資控股工具從
而獲得稅務利益。

畢馬威意見

我們對政府就在香港引入針對家族投資控股實體的稅務豁免政策表示歡迎。此舉將進一步對推動香港成
為亞洲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 畢馬威一直積極地向政府提出我們對此稅務寬免的看法和建議。我們期
待相關法規可在香港儘早實行，以及香港稅務局能就該稅務豁免在實操方面的解讀和應用提供更多的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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